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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磋商响应函 

致：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

1、在研究了贵公司提供的磋商文件及澄清或修改文件后，我方愿意按（大写）壹

佰陆拾玖万陆仟伍佰伍拾元整（￥：1696550.00 元）的磋商报价，按照磋商文件要求

提供服务，并履行磋商文件合同协议书中的责任和义务。 

 2、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，包括澄清或修改文件（如有）以及有关格式。

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 

 3、本磋商有效期为磋商/响应文件递交之日起 90 日历天，我方保证在磋商有效

期内严格遵守本响应函的各项承诺。在此期限届满之前，本响应函始终将对我方具有

约束力，并随时接受成交。 

 4、我方同意按照你方的要求提供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完全理解你方

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磋商或收到的任何磋商。同时也理解，你方不负担我方的任何

磋商费用。 

 5、如果我方成交，我方保证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要求履行提供服务及有关责任和

义务。 

 6、在合同正式签署生效之前，本响应函连同你方发出的成交通知书，将构成你我

双方共同遵守的文件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 

 7、如果我方成交，我方保证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前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

务费。 

 8、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发往： 以下地址   

供应商地址：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乔山路 93 号     

供应商：陕西富平百汇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邮政编码：   711700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：（职务）总经理（姓名）李卫锋（签字或盖章） 

电    话：  0913-8216033    

传    真：    /          

日期： 2024 年 04 月 12 日 


	

	



